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

七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五名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陳向
榮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生及邱榮賢先生；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福身先生、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外國發行人重大訊息申報作業 

 

公司代號  912398 

公告序號： 1  

事實發生日： 民國 101年 5月 17日  

公司名稱：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旨：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現金股利公告  

 

符合條款-第二之二條第 25 款: 

事實發生日:101/05/17 

發生事由: 

一、本次現金股利內容業經董事會通過，尚待 5月 25 日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二、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分派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末期現金股利，每股配

發人民幣 0.10 元（相當於約 0.123 港元），實際金額將以存託機構收到現金股

利後，依當時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之金額為準。 

 

三、每單位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表彰該公司普通股一股，每單位

臺灣存託憑證之現金股利須扣除香港 CCASS 股利撥轉費用、1%存託費用及匯款或

支票郵寄費用。(註：依存託契約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存託機構或其代理人得

依存託契約或相關法令，在進行分派前扣除相關之費用、稅款、手續費及其他支

出。存託機構就本次發放現金股利，依存託契約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每

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以新台幣依分派金額之 1%計收費用)。 

 

四、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現金股利之付款日，尚待股東週年大會

通過後，由董事會決定，本次股利發放，委由股務代理人元大寶來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電話：02-2586-5859）代為發放（發放至元），採轉帳匯款及掛號郵寄支

票方式辦理。 

 

五、台灣存託憑證現金股利發放日將另行公告。 

 

六、日前已公告配合香港股東會及除權息作業，存託機構於 101 年 4 月 24 日至

101 年 6 月 7 日暫停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兌回及再發行作業。 

 

 


